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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657,240,128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2.5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张裕A、张裕B 股票代码 000869、20086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姜建勋 李廷国

办公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大马路56号 山东省烟台市大马路56号

传真 0086-535-6633639 0086-535-6633639

电话 0086-535-6602761 0086-535-6633656

电子信箱

jiangjianxun@changyu.com.

cn

stock@changyu.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2025年，国内酒类消费市场持续低迷，公司所处的葡萄酒行业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面对

艰难的发展环境，公司经营班子主动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破局，坚持守正创新，更好地服务用户和满足

市场需求，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为公司未来走出困境，实现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较好基础，进

一步巩固了行业龙头地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98,867万元，较上年同比下降8.8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7,129万元，较上年下降76.64%。

(2)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生产经营葡萄酒和白兰地，从而为国内外消费者提供健康、时尚

的酒类饮品；与前期相比，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所处的葡萄酒行业尚处于成

长期，近几年受各种因素共同影响，国内葡萄酒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但从长远来看，我们仍然坚持以往的

判断，始终认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提高，更加追求轻松、浪漫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现有消费观念可能会

发生转变，国内葡萄酒会更多被大众饮用，葡萄酒将进入越来越多的家庭消费，目前国内葡萄酒平均消

费水平过低的情况会逐渐改善。 本公司在国内葡萄酒行业位于前列，大幅领先国内主要竞争对手。

公司产品分为葡萄酒和白兰地两大系列，其中葡萄酒主要有张裕、解百纳、爱斐堡、龙谕、长尾猫、黄

金冰谷、醉诗仙、味美思、瑞那、巴保男爵、多名利、爱欧、歌浓和魔狮等品牌；白兰地主要有可雅、醴泉、迷

霓、派格尔、富郎多等品牌。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元

2025年末 2024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23年末

总资产 12,050,601,981 12,520,474,218 -3.75% 13,336,267,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347,247,577 10,619,208,419 -2.56% 10,841,500,988

2025年 202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3年

营业收入 2,988,667,522 3,277,278,347 -8.81% 4,384,764,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291,303 305,210,999 -76.64% 532,438,9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128,174 131,065,357 -70.15% 464,073,6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5,823,459 397,741,067 -10.54% 1,173,091,7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45 -75.56% 0.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45 -75.56% 0.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8% 2.83% -2.15% 4.98%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810,921,680 659,654,497 645,394,211 872,697,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9,276,876 26,320,266 1,917,154 -116,222,9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2,773,333 19,386,494 -3,768,045 -129,263,6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194,646 218,226,482 118,491,215 -2,088,88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0,99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1,524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

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

法人

52.56%

345,473,

856

0 不适用 0

#江逢娣 境内自然人 0.69% 4,535,834 0 不适用 0

#胡海荣 境内自然人 0.53% 3,467,035 0 不适用 0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FUND

境外法人 0.52% 3,446,137 0 不适用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其他 0.52% 3,425,055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47% 3,098,457 0 不适用 0

VANGUARD�EMERGING�MARKETS�STOCK�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47% 3,087,201 0 不适用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海开源祥和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6% 3,017,569 0 不适用 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其他 0.46% 3,000,060 0 不适用 0

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Account�Client

境外法人 0.37% 2,461,494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中，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与9位流通股东之间无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其他股东之间关系不详。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十大股东没有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000869、200869� � � �证券简称：张裕Ａ、张裕B� � � � � � �公告编号：2026-临09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方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拟以2025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657,240,128股计算,按照每10股派2.5元人民币（含

税）的比例向全体股东分配现金红利，共计164,310,032元,剩余未分配的净利润滚存至下一年度。

一、审议程序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6年4月1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并将该预案提交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

二、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基本情况

根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结果，公司2025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71,

291,303元,2025年度母公司会计报表净利润为251,439,621元；2025年末合并报表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9,037,437,598元，母公司报表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9,810,553,230元。

鉴于公司法定盈余公积金余额已达到注册资本的50%，因此利润分配时不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拟以2025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657,240,128股计算,按照每10股派2.5元人民币（含税）的比例向全

体股东分配现金红利，共计164,310,032元,剩余未分配的净利润滚存至下一年度。

三、现金分红方案的具体情况

（一）是否可能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1．上市公司披露年度现金分红方案（含不分红）的，应当列示下列指标：

项目 本年度 上年度 上上年度

现金分红总额（元） 164,310,032 268,729,560 346,124,780

回购注销总额（元） 99,416,388.42 175,028,843.9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1,291,303 305,210,999 532,438,907

合并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元） 9,037,437,598

母公司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元） 9,810,553,230

上市是否满三个完整会计年度 √是 □否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元） 779,164,372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元） 274,445,232.32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元） 302,980,403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元） 1,053,609,604.32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九）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是 √否

其他说明：

按照《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中“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优先采取现金方

式。 除本章程规定不能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外，每年所分配利润不低于当年实现可分配利润的25%，其

中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的规定。同时，

考虑到2026年还有一定数额的资本性开支，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公司提出2025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鉴于公司法定盈余公积金余额已达到注册资本的50%，因此利润分配时不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拟以2025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657,240,128股计算,按照每10股派2.5元人民币（含税）的比例向全

体股东分配现金红利，共计164,310,032元,剩余未分配的净利润滚存至下一年度。 分配预案公布后至

实施前，如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发生变化的，将按照现金分红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现金分红总额。

向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东派发的现金红利，按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日后第一个工作日的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港币的中间价兑换成港币支付。

（二）现金分红方案合理性说明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制定考虑了企业所处的行业特点、公司的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和

资金需求等多方面因素，符合企业实际情况，同时符合《公司章程》对现金分红政策的相关规定。 因此，

公司管理层和董事会均认为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合理的；独立董事同意该利润分配预案，并同

意将其提交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

四、高送转方案的具体情况

（一）高送转方案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不存在高送转的情况。

（二）高送转方案与公司成长性的匹配情况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不存在高送转的情况。

（三）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以上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2、如后续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股份回购、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

分红总额将按分派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敬请投资者注意公司2025年度现金分红总额存在由于总

股本变化而进行调整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4年度和2025年度B股回购方案实施完毕的公告。

特此公告。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4月18日

证券代码：000869、200869�证券简称：张裕A、张裕B�公告编号：2026－临11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

(B股)股份方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拟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1)拟回购资金总额：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人民币0.674亿一1亿元。

(2)拟回购股份的种类：公司已发行的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3)拟回购用途：注销。

(4)拟回购价格：不超过港币11.49元/股。

(5)拟回购数量：拟回购股份数量为不低于1000万股，不超过1500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约1.52%

-2.28%， 占公司B股的比例约5.01%-7.52%， 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

准。

(6)实施期限：自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7)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2、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回购

期间尚无明确的增减持计划，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六个月尚无明确的减持计

划。

若未来上述主体拟实施股份增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尚存在因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

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完成的风险。

(2)本次回购存在因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

回购方案等将导致本计划受到影响的事项发生的风险。

(3)本次回购事项若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应进展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予以注销减资，具体如下：

一、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公司结合自身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拟以自有

资金回购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通过增厚每股收益，维护公司价

值，提高公司股东的投资回报。

(二)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本次回购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条规定的条件：

1、公司股票上市已满六个月；

2、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3、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4、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原则上应当符合上市条件；公司拟通过回购股份终止其股票上市交

易的，应当符合相关规定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5、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

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已发行的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拟回购股份数量为不低于1000万股，不超

过1500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约1.52%-2.28%，占公司B股的比例约5.01%-7.52%，具体回购股份数量

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

拆细、缩股、配股及其他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

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数量。

(四)回购方式和用途

公司本次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 (B股) 并予以注

销。

(五)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参照国内证券市场和同行业上市公司整体市盈率、市净率水平，并结合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状况，公司确定本次回购B股股份价格为不高于港币11.49元/股，未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三

十个交易日该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

细、缩股、配股及其他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六)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及资金总额

公司以自有资金进行股份回购，并设立专项银行账户用于支付股份回购所需资金；本次拟回购股份

的资金规模人民币0.674亿一1亿元(按照2026年4月15日汇率港币：人民币=1：0.8754折算港币约合0.77

亿一1.14亿港元，具体金额以实际购汇为准)。

(七)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期限自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若回购期内公司股

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时间超过10个交易日， 公司将在股票复牌后对回购方案顺延实施并及时披

露。 公司管理层将根据股东会及董事会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具体实施。

在回购期限内，如果触及以下条件的，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已使用的回购金额达到上限，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

届满；

(2)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回购方案的，则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决议终止回购方案之

日起提前届满。

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

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八)预计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人民币0.674亿一1亿元、 回购B股股份价格不高于港币11.49元/股的条件下，按

本次回购下限1000万股股票，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股本结构进行测算，则回购完成并全部予以注

销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回购前

本次回购股份数量

(股)

回购注销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674,326 0.41% 0 2,674,326 0.41%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654,565,802 99.59% 10,000,000 644,565,802 99.59%

其中：A�股 455,112,295 69.25% 0 455,112,295 70.32%

B�股 199,453,507 30.35% 10,000,000 189,453,507 29.27%

总计 657,240,128 100.00% 10,000,000 647,240,128 100.00%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人民币0.674亿一1亿元、 回购B股股份价格不高于港币11.49元/股的条件下，按

本次回购上限1500万股股票，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股本结构进行测算，则回购完成并全部予以注

销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回购前

本次回购股份数量

(股)

回购注销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674,326 0.41% 0 2,674,326 0.42%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654,565,802 99.59% 15,000,000 639,565,802 99.58%

其中：A�股 455,112,295 69.25% 0 455,112,295 70.86%

B�股 199,453,507 30.35% 15,000,000 184,453,507 28.72%

总计 657,240,128 100.00% 15,000,000 642,240,128 100.00%

(九)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重大发展影响的分析及全体董事关于本次回购

股份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的承诺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流动资产合计、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及货币资金分别为

12,050,601,981元、5,475,683,974元、10,347,247,577元、1,890,611,804元。 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

资金上限人民币1亿元测算，占公司总资产、流动资产合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及货币资金的比重

分别为0.83%、1.83%、0.97%及5.29%，占比较小，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全体董事承诺，全体董事在本次回购股份事项中将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维护公司利益和股东的合

法权益，本次回购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

决议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

说明，以及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六个月的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作出回购

股份事项决议前六个月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 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市

场操纵的行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回购

期间尚无明确的增减持计划， 公司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六个月尚无明确的减持

计划。

若未来上述主体拟实施股份增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一)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在回购完成后将依法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 公司届时将根据具体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二)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公司将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债权人通知等程序。

(十三)本次回购股份的授权

为保证本次股份回购的顺利实施，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

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股价表现，依据有关规定调整或者终止实施本回购方案；

2、依据有关规定调整具体实施方案，办理与股份回购有关的其他事宜；

3、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须的事项；

4、本授权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至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有关规则明确

规定需由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通过的事项，公司亦将按照相关要求履行审议程序。

二、通知债权人及开立回购专用账户的情况

本次回购的股份在回购完成后将依法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公司将按照《公司法》相关规定通

知债权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将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三、回购期间的信息披露安排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将在实施回购期间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1、公司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予以公告；

2、公司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百分之一的，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交易

日内予以公告；

3、在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包括

已回购股份总额、购买的最高价和最低价、支付的总金额；

4、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定期报告中公告回购进展情况，包括已回购股份的数量和比例、购买的最

高价和最低价、支付的总金额；

5、公司在回购股份方案规定的回购实施期限过半时，仍未实施回购的，董事会应当公告未能实施回

购的原因和后续回购安排；

6、回购期届满或者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的，公司应当停止回购行为，并在二个交易日内公告回购股

份情况以及公司股份变动报告， 包括已回购股份总额、 购买的最高价和最低价以及支付的总金额等内

容。

四、回购方案的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尚存在因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

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完成的风险。

2、本次回购存在因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

回购方案等将导致本计划受到影响的事项发生的风险。

3、本次回购事项若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应进展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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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1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拟聘任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2026年度审计机构，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及资质条件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德勤华永” ）的前身是1993年2月成立的沪江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2年更名为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2年9月经财政部

等部门批准转制成为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德勤华永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222号30楼。

德勤华永具有财政部批准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并经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批准，获准从事H股企

业审计业务。 德勤华永已根据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管理办法》等

相关文件的规定进行了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 德勤华永过去二十多年来一直从事证券期货相关服务

业务，具有丰富的证券服务业务经验。

德勤华永首席合伙人为唐恋炯先生，2025年末合伙人人数为214人，从业人员共6,133人，注册会计

师共1,161人，其中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超过270人。

德勤华永2024年度经审计的业务收入总额为人民币38.93亿元， 其中审计业务收入为人民币33.52

亿元，证券业务收入为人民币6.60亿元。 德勤华永为61家上市公司提供2024年年报审计服务，审计收费

总额为人民币1.97亿元。 德勤华永所提供服务的上市公司中主要行业为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 德勤华永提供审计服务的上市公司中与公司

同行业客户共24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德勤华永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超过人民币2亿元，符合相关规定。 德勤华永近三年未因执

业行为在相关民事诉讼中被判定需承担民事责任。

3、诚信记录

近三年，德勤华永及从业人员未因执业行为受到任何刑事处罚以及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

织的纪律处分；德勤华永曾受到行政处罚一次，受到行政监管措施一次，受到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措施

两次；十七名从业人员受到行政处罚各一次，两名从业人员受到行政监管措施各一次，四名从业人员受

到自律监管措施各一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事项并不影响德勤华永继续承接或执行证券服

务业务。

（二）项目信息

1、项目团队基本信息及行业经验

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李彦刚先生，2012年起成为注册会计师，2009年开始在德勤华永执

业并从事上市公司审计。 李彦刚先生近三年签署或复核多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项目质量复核人徐振先生，2000年成为注册会计师，现为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及中国注册会计

师协会资深会员，2005年开始在德勤华永执业，长期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及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专业服务工

作。 徐振先生曾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审计专业服务或执行质量控制复核，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乔周玮女士，2012年起成为注册会计师，2007年起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25

年开始在德勤华永执业。 乔周玮女士近三年签署或复核多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德勤华永配备了专属审计工作团队，项目负责合伙人由资深审计服务合伙人担任，核心团队成员均

具备多年上市公司及食品饮料行业审计经验，并拥有中国注册会计师专业资质。 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

会计师李彦刚先生拥有超过15年的审计工作经验，多年来除服务过多家A股、H股上市公司外，亦协助众

多优秀中国企业通过IPO走向A股及香港资本市场。 李先生所服务客户的行业涉及消费品、装备制造、生

物医药等多个行业，亦曾担任本公司2016-2018年度审计报告签字注册会计师，具备丰富的行业知识及

相关财务会计、内部控制及审计等专业服务经验。

2、诚信记录

以上人员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措施

或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德勤华永及以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复核人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德勤华永严格遵循职业道德、恪守诚信和优质服务的标准。 在事务所层面，德勤华永所有合伙人和

员工必须通过系统申报财务权益，德勤独立性监督团队会针对独立性遵循情况进行抽查；已将合伙人和

员工遵循独立性的评估结果纳入绩效考核体系；制定了详细的独立性政策，并于每年举办独立性遵循培

训；执行关键项目合伙人和签字会计师的强制轮换制度。 在本公司审计服务项目方面，所有审计项目成

员均需签署年度独立性确认书，德勤华永将向审计委员会提交独立性遵循情况年度评估报告。

4、质量控制

(1)、项目咨询

德勤华永倡导咨询文化，对于执行业务过程中遇到的重要专业、审计和财务报告等各种问题，项目

组向事务所内外具有适当知识、能力及客观性的专家咨询。 德勤华永拥有不同领域的专家，形成了一个

可供咨询的网络体系，亦搭建了专门的咨询平台，审计项目组可通过“查询管理系统”（QMS）提交咨询

备忘录向全国专业实务总监或其指定负责人咨询。

(2)、意见分歧解决

德勤华永具有明确的审计质量里程碑时间表，在每一里程碑结束时需要与质量复核人进行沟通，明

确相关事项的处理意见，尽早识别意见分歧。 对于审计团队内部的意见分歧，德勤华永具有明确的内部

分歧解决机制。 上述机制和各层级合伙人的充分参与，以及对于分歧解决的正式记录的要求，使得分歧

解决机制实施有效。

(3)、项目质量复核

德勤华永对项目组的沟通、监督与复核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与程序，项目组成员在执行复核工作时，

根据不同领域的重要程度和复杂程度等因素，由不同级别人员进行复核，项目合伙人积极参与解决项目

执行过程中的会计、审计及项目管理的问题，进行适当的监督和复核，包括解决重要事项、识别咨询事项

等，确保在出具报告前所有支持审计意见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均已获得。 除了审计项目组内部的复

核程序外，德勤华永对本公司审计项目委派质量复核合伙人，以加强项目质量控制复核，客观评价项目

组作出的重大判断以及结论。

(4)、项目质量检查

德勤华永建立并实施了内部业务检查制度，以评价内部质量控制系统，以及各个服务项目在业务执

行中遵循法律法规、职业道德和业务准则的情况和执行质量，内部业务检查包括实时项目质量监控检查

和已完成项目的质量监控检查。 德勤华永始终关注质量监控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以不断完善相应的政策

和程序，保持稳定的工作质量。

(5)、质量管理缺陷识别与整改

德勤华永建立和实施了业务监控政策和程序，以评价事务所内部质量控制系统、评价每个审计项目

执行中对于法律法规、职业道德、执业准则及中国注册会计师质量控制基本准则的遵循情况。 专业技术

部门针对质量监控检查或外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及时评估事务所质量管理体系是否存在缺陷以及缺

陷的重大程度和影响的广泛性，并迅速制定有效的整改措施并监督整改措施的落实及其执行的有效性。

4、审计收费

本公司根据业务规模、所处行业和会计处理复杂程度等多方面因素，并根据本公司年度审计的工作

内容和具体要求，确定需配备的审计人员情况和投入的工作量，结合市场价格水平确定审计费用。 基于

上述定价原则，经双方多轮磋商，确定2026年度审计收费为人民币190万元，其中年报审计费用人民币

160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人民币30万元。

二、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1、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

公司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认为：德勤华永持有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

证，具有丰富的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经验；此前曾经被公司聘任为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

务所；在以往工作中，德勤华永严格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独立、客观、公正地为公司提供了优质的

审计服务，较好地完成了公司的审计工作任务，建议公司聘任其为公司2026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并提交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经核查，我们同意聘任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为公司进行2026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聘期一年。 我们一致同意将该事

项提交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公司聘任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6年度审计机构，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聘任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

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3、董事会对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6年4月16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本次事项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4、生效日期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聘任会计师务所事项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三、报备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对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5、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执业证照，主要负责人和监管业务联系人信息和联系方式，拟负责具体

审计业务的签字注册会计师身份证件、执业证照和联系方式。

特此公告。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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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度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5月22日09: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22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05月22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05月15日

B股股东应在2026年05月12日（即B股股东能参会的最后交易日）或更早买入公司股票方可参会。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即2026年5月15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

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

股东。

(2)本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任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烟台市大马路56号本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提案类型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00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非累积投票提案 √

2.00 2025年年度报告 非累积投票提案 √

3.00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4.00 关于2025年财务决算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5.00 关于2026年财务预算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6.00 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7.00 关于回购公司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方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作为投票对象的

子议案数（13）

7.01 回购股份的目的 非累积投票提案 √

7.02 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非累积投票提案 √

7.03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 非累积投票提案 √

7.04 回购方式和用途 非累积投票提案 √

7.05 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非累积投票提案 √

7.06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及资金总额 非累积投票提案 √

7.07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非累积投票提案 √

7.08 预计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非累积投票提案 √

7.09

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重大发展影响的分析及全体董

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的承

诺

非累积投票提案 √

7.10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董事

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

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 以及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六个月的减持计划

非累积投票提案 √

7.11 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的相关安排 非累积投票提案 √

7.12 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非累积投票提案 √

7.13 本次回购股份的授权 非累积投票提案 √

8.00 关于回购股份授权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3、以上议案逐项表决，公司将对中小股东进行单独计票。 除了审议以上议案外，公司独立董事将在

本次年度股东会上进行述职。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股东出席会议须持有法人代表证明书、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

2、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

3、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1)受法人委托行使表决权人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

理登记手续和表决；

(2)受个人委托行使表决权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手续和表决。

4、异地股东可采取书信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

2026年5月19日、20日和21日三个交易日上午9:00至下午3:00。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亦可

于会前30分钟到会议现场办理登记手续。

(三)登记地点

烟台市大马路56号公司办公楼三楼董事会办公室。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 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一)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二)提交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

特此公告。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4月18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869” ，投票简称为“张裕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05月22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一9:25，9:30一11:30�和 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05月22日，9:15一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业务股东身份认证操作说明》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

所数字证书” 或 “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s:

//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s://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

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6年05月22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并代表本人（或本单位）按以下方式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25年年度报告 √

3.00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4.00 关于2025年财务决算的议案 √

5.00 关于2026年财务预算的议案 √

6.00 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7.00 关于回购公司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方案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13）

7.01 回购股份的目的 √

7.02 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

7.03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 √

7.04 回购方式和用途 √

7.05 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

7.06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及资金总额 √

7.07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

7.08 预计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

7.09

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重大发展影响的分析及全

体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

能力的承诺

√

7.10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

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

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以及在回购期间的

增减持计划；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六个月的减持计划

√

7.11 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的相关安排 √

7.12 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

7.13 本次回购股份的授权 √

8.00 关于回购股份授权的议案 √

委托人名称（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

委托人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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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发出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本次会议的通知和议案于2026年3月31日通过电子邮件、传真、专人

送达等方式告知全体董事和有关高级管理人员。

2、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2026年4月16日在烟台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举行。

3、董事出席会议情况：会议应到会董事14人，实际到会董事14人，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

4、会议的主持人和列席人员：周洪江先生主持了会议；有关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逐项审议了各项议案，并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与会董事以14票赞成，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该报告。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与会董事以14票赞成，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该报告。

3、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

与会董事以14票赞成，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该报告。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与会董事以14票赞成，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该议案。

董事会决定向股东会提交的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鉴于公司法定盈余公积金余额已达到注册资本的50%，因此利润分配时不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拟以2025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657,240,128股计算,按照每10股派2.5元人民币（含税）的比例向全

体股东分配现金红利，共计164,310,032元,剩余未分配的净利润滚存至下一年度。 分配预案公布后至

实施前，如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发生变化的，将按照现金分红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现金分红总额。

向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东派发的现金红利，按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日后第一个工作日的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港币的中间价兑换成港币支付。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2025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是合理的，同意该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

详细情况请参见同日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管人员2025年度绩效考核结果的议案》

与会董事以10票赞成，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该议案。周洪江、孙健、李记明、姜建勋4

名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由出席董事会的其他10名董事表决。

6、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与会董事以14票赞成，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该报告。

7、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与会董事以14票赞成，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该报告。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财务决算的议案》

与会董事以14票赞成，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该议案。

9、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有关事项的议案》

与会董事以14票赞成，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该议案。

详细情况请参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10、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与会董事以14票赞成，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该议案， 决定在2026年度聘请德勤华

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审计机构，审计公司2026年财务报告，并出具财务审计报告;�审

计公司2026年度内部控制情况，并出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聘期一年；本期审计费用190万元（含内部控

制审计费30万元）。

详细情况请参见同日披露的《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1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资本支出的议案》

与会董事以14票赞成，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该议案。

2026年，公司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为2930.2万元。 其中新建项目总投资2430.2万元（包括木桶购置项

目950.5万元，烟台本埠企业及异地酒庄投资1479.7万元）；支付以往投资项目（工业园消防）工程欠款

约500万元。

1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财务预算的议案》

与会董事以14票赞成，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该议案。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方案》

与会董事以14票赞成，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该议案。

详细情况请参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方案》。本议案将提交

公司股东会审议。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股份授权的议案》

与会董事以14票赞成，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该议案。 详细情况请参见同日披露的

《关于回购公司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方案》。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六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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